
•2023年7月1日至2026
年6月30日， 「港車」 出
入境數量累計超520萬輛
次

•僅2026年上半年， 「港
車」 出入境數量超過125
萬輛次，同比增長超23%

•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經邊檢部門備案的
「港車」 司機數量累計超
17萬人、車輛超14.8萬
輛，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近32%、37%

•目前日均出入境 「港
車」 數量約7000輛次，周
末及節假日約9000輛次

•「港車」 單日通行量最高
紀錄超1.79萬輛次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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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團聚申請 分居年限明確為3年
內地居民赴港澳定居4類審批標準今實施

【大公報訊】記者林楚然報道：國
家出入境管理局6月30日發布公告，
明確自今日起實施內地居民前往港澳地
區定居全新審批標準。多名政界人士認
為，新申請條件更加明確、具體、清
晰，更具針對性，是對原有規定的進一
步完善。他們呼籲特區政府加強對內地
來港定居人士的支持，方便他們做好人
生規劃，更好施展才能。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工
聯會理事長黃國認為，與舊有規定相
比，新申請條件更加明確、具體、清
晰，更具針對性，讓實際符合團聚資
格的申請者能夠更快申請來港。例
如，條文明確 「配偶分居時間滿3
年」 即滿足審批條件，有助申請人更
好掌握團聚時間。另外，就 「子女投
靠父母」 、 「子女照顧父母」 及 「父
母投靠子女」 明確列出年齡及其他狀
況限制，有助釋除爭議，針對實際團
聚需要，是對原有規定的進一步完
善。他同時呼籲特區政府加強對內地
來港定居人士的支持，如安排廣東話
課程等，幫助他們更快融入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新
標準彰顯人性化且具有針對性，照顧
到了香港居民與內地家人團聚的需
求，令他們的家人可以更快來港定
居。不過，由於香港與內地在多方面
存在不同，新來港人士未必會很快適
應，他希望特區政府善用地區資源，
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更好應對日
常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隨着特區政
府與內地不同省市聯繫日益密切，冀
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讓申
請人來港前對香港基本情況有所了
解，便於做好人生規劃，更好施展自
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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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
京報道：7月1日起，《國務院關
於對外投資的規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
等一批新規正式落地施行。前者
作為中國對外投資領域首部行政
法規，旨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
放，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後者
則擴大了行政復議受案範圍，暢
通民眾救濟渠道。

作為中國對外投資領域首部專
項行政法規，《國務院關於對外投
資的規定》明確支持投資者按市場
化原則開展對外投資，自主決策、
自擔風險。同時，國家將健全海外
綜合服務體系，切實維護投資者在
境外的安全與正當權益。此外，新
規也對存在擾亂市場秩序、違規轉

移限制出口技術等行為的投資者明
確劃定了法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
實施條例》細化行政復議受理範
圍，將行政協議、規範性文件附帶
審查等納入復議範疇，明確復議期
限計算規則，完善經濟困難主體法
律援助機制，進一步暢通 「民告
官」 救濟渠道，提升行政爭議化解
法治化、規範化水平。

此外，7月1日《超齡勞動者
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正式施
行，明確用人單位應及時足額支付
超齡勞動者報酬，一般不安排加
班。社會救助法也將同步施行，將
最低生活保障邊緣家庭、剛性支出
困難家庭等納入救助對象，建立分
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

對外投資新規落地
嚴禁轉移限制出口技術【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 「港

車北上」 迎來實施三周年。珠海邊檢總站港珠
澳大橋邊檢站公布，自2023年7月1日 「港車
北上」 政策落地實施以來，截至今年6月30
日，三年間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
的 「港車北上」 數量累計已超過520萬輛次；
其中，今年以來 「港車北上」 出入境數量同比
增長超23%，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
活圈」 加速成型。

港珠澳大橋邊檢站透露， 「港車北上」 政
策實施三年來，經邊檢部門備案的司機數量超
17萬人，車輛超14.8萬輛。今年以來，截至
6月30日，邊檢部門查驗的 「港車北上」 車輛
已超過125萬輛次，同比增長超23%。

「港車北上」 已成為香港居民入出內地最
熱門的跨境方式之一。數據顯示，目前經港珠
澳大橋珠海口岸日均出入境 「港車北上」 數量
約7000輛次，周末及節假日約9000輛次。今
年4月6日， 「港車北上」 單日通行量超1.79
萬輛次，帶動口岸單日車流總量達到2.98萬

輛次，兩項數據雙雙刷新口岸開通以來的歷史
紀錄。

自駕 「北上」 的便利，吸引越來越多香港
居民經港珠澳大橋 「北上」 。從 「嘗鮮」 到
「常來」 ，跨城生活已融入到廣大香港居民的

日常。香港車主曾先生坦言，對於 「港車北
上」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周末 「說走就走」 的北
上出行常態化，省時省力。越來越多港車活躍
在珠三角，並逐步向粵東西北地區擴展。

「港車北上」三周年 520萬輛車次經港珠澳橋入內地

公告明確四類赴港澳定居審批硬性條件，覆蓋
各類家庭團聚場景。其中，夫妻團聚及偕行子女
類，要求申請人與港澳配偶分居滿3年；子女投靠
父母類，適用未滿18周歲、父母均定居港澳的申
請人；子女照顧父母類限定申請人年齡18至59周
歲，父母雙方年滿60周歲定居港澳且當地無其他
子女；父母投靠子女類，需申請人年滿60周歲、
內地無子女，港澳定居子女已滿18周歲。出入境
管理部門將結合年度定居名額，依照統一標準依法
受理審批相關申請。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灣仔區議會議員穆家駿表
示，新規屬於優化調整，未改變核心審批邏輯，最
大亮點是將夫妻團聚分居年限明確為3年，其餘三
類條款也規範細化原有規則，解決過往審批界定模
糊、自由裁量空間較大的問題。

「中央送給香港同胞民生禮物」
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高級顧問吳波認為，

新規標誌着赴港澳定居審批進入標準化、規範化階
段。此番細化四類申請場景，設置清晰可量化的准
入標準，審批邊界更加清晰，大幅提升審批工作的
公平性和可預期性。

對於審批新規恰逢香港回歸29周年落地實

施，穆家駿認為，這是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改善民
生的重要舉措，彰顯中央對港的堅定支持，以及貫
徹 「一國兩制」 的堅定立場，有效提振香港社會發
展信心，也是送給香港同胞的民生禮物，向香港社
會與國際社會釋放穩定積極信號。

在民生與社會發展層面，穆家駿認為，新規加
速跨境家庭團聚，化解長期分居衍生的各類社會問
題，築牢家庭與社會和諧根基，有效提升香港市民
的歸屬感和幸福感。同時，子女照顧父母類申請
人、偕行子女多為適齡勞動人口，有序的人口流入
可充實香港勞動力儲備、助力經濟發展，同時減輕
香港本地養老體系的運行壓力。

回應跨境家庭團聚需求 幸福感增
國際傳播領域資深專家、香港北京社團總會政

策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蔣淳認為，新規既是內地出入
境制度的重要優化，更對香港長遠穩定發展、民生
提質具有深遠的利好影響。從制度層面看，清晰可
預期的定居准入機制，有助於香港政府更好地進行
社會資源的統籌規劃，科學配置住房、醫療、教育
等公共資源，規避人口流動帶來的資源擠兌風險，
提升城市治理精細化水平，為香港繁榮穩定築牢制
度基礎。

蔣淳分析，新規精準回應港澳家庭養老、團聚
的核心訴求，細化的親屬投靠條款，有效解決在港
長者無人照料、跨境家庭骨肉分離的難題，既減輕
香港社會福利負擔，又守護傳統親情倫理。在她看
來，這種基於血緣和親情的民生融合，是粵港澳大
灣區 「心聯通」 的最堅實基礎。

此外，明確穩定的審批規則，也為在港發展的
內地人才和新市民解決了後顧之憂，從而吸引更多
優秀人才扎根香港，持續為香港經濟注入內生動
力，以民生融合助力兩地深度融合發展。蔣淳強
調，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明確審批條件，不僅是對
「一國兩制」 下人員往來秩序的完善，更是以民生
為導向，推動兩地社會深度融合的務實舉措。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赴港澳定居審批新
規於7月1日正式落地，細化量化四類定
居審批場景，有效破解異地分居、子女成
長、養老照料、人才安居等民生難題，引
發內地、香港跨境家庭的熱烈反響。

從事跨境貿易的北京居民李奕，是夫妻團聚新
政的直接受益者。他表示，自己與定居香港的妻子
常年分居兩地，夫妻二人長期往返奔波，兼顧家庭
與事業壓力巨大。新規將分居年限明確為3年，與

妻子 「異地」 屆滿3年的李奕，準備第一時間提交
申請，有望提前結束長期兩地分居的困境， 「我終
於能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獲得感十足！」

在子女成長層面，新政也為未成年孩童補齊成
長短板、優化成長環境。深圳居民王慧的丈夫在香
港工作定居，未滿18歲的孩子一直跟隨王慧在內
地生活。依據夫妻團聚新規，她和孩子可依規赴港
定居學習。王慧表示，新政策可解決孩子成長陪伴
缺失、教育銜接不暢的困擾： 「最重要是讓一家人

的團聚變得可預期，我感覺非常開心、幸福！」
此外，新政也為扎根香港的內地人才解除後顧

之憂。從事金融行業的內地赴港人才張先生深耕香
港多年，古稀之年的父母常年居住內地，全靠他往
來奔波照料，耗時耗力。新規出台，父母可申請赴
港定居，讓張先生開心不已。他表示，今後能夠安
心在港發展，再無需兼顧兩地家人， 「眼下只想快
點把父母接來香港團聚，闔家相伴。」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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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排隊經過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受訪者供圖

▲與舊有規定相比，赴港定居新申請條件更加
明確、具體、清晰。圖為香港市民準備經口岸
返回內地。 中通社

新舊規定變化

類別1：
夫妻團聚及偕行

子女類

類別2：
子女投靠父母類

類別3：
子女照顧父母類

類別4：
父母投靠子女類

大公報整理

新規調整前

•浮動積分分數線，分數線定期變
動。按夫妻分居天數累計積分，每
分居1天積0.1分，達到分數線後
按分數高低依次安排審批。
•父母雙方須均定居港澳，未滿18
歲子女可投靠
•內地子女18至59周歲，父母均
定居港澳、均年滿60周歲且在港
澳無子女可申請
•內地父母年滿60周歲且在內地
無子女，需要投靠定居港澳的18
周歲以上子女可申請

新規實施後

•取消積分制，審批條件為申請人
與香港或澳門配偶分居時間滿3年

•取消積分制，父母雙方須均定居
港澳的未滿18歲子女可投靠
•取消積分制，內地子女18至59
周歲，父母均定居港澳、均年滿60
周歲且在港澳無子女可申請
•取消積分制，內地父母年滿60
周歲且在內地無子女，需要投靠定
居港澳的18周歲以上子女可申請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國家出入境管理局6月30日發布公告，明確
自2026年7月1日起實施內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區定
居全新審批標準。新規將定居申請細化為夫妻團聚
（及偕行子女）、子女投靠、照顧父母以及父母投
靠四大類別，並分別劃定了申請年齡、分居年限等
量化准入門檻。其中，夫妻團聚類申請分居年限明
確為3年。子女投靠父母類適用未滿18周歲、父
母均定居港澳的申請人。

多位受訪專家向《大公報》表示，新規未重構
審批框架，僅標準化地優化現有規則，回應跨境家
庭團聚訴求、適配粵港澳大灣區人員融合需求，審
批標準由模糊定性轉為清晰定量，行政透明度大幅
提升。同時，新規通過建立清晰可預期的准入機
制，精準解決跨境家庭團聚難題。


